附件2-1：

歙县2025年特色种养业提升到户项目实施程序

1.县制定下发《歙县2025年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到户项目实施意见》。

2.各乡镇制定本乡镇实施方案，召开乡镇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到村，部署安排各行政村入户摸排，精准界定并引导具备特色种养业发展条件、需要巩固产业脱贫成果的脱贫户、监测户开展到户项目摸排申报工作。
3.各行政村根据乡镇工作会议安排，召开行政村工作会议，具体部署安排入户摸排，精准界定并引导具备特色种养业发展条件、需要巩固产业脱贫成果的脱贫户、监测户开展到户项目立项申报工作，帮助填报到户项目摸排申请表。
4.各行政村召开工作初审会议，审议通过脱贫户、监测户到户项目摸排申报情况后，汇总形成到户项目立项申请报告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5.乡镇人民政府召开工作审核会，审核通过各行政村到户项目立项申报情况后，乡镇、村公示10天无异议（村公示结果要书面报乡镇），汇总形成到户项目立项申请报告，报送县农业农村局审定。
6.县农业农村局进行审定，下发到户项目立项申请批复，同意脱贫户、监测户申请的到户项目立项实施。
7.乡镇下发并公告到村关于同意到户项目立项申请批复，同时组织督促指导脱贫户、监测户按质按期完成同意申请的到户项目实施。
8.乡镇根据脱贫户、监测户到户项目实施完成情况，根据《歙县2025年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到户项目实施意见》和批复下达文件要求，适时召开验收工作部署会议。
9.行政村根据乡镇验收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召开村级验收工作部署会议，具体安排部署入户验收脱贫户、监测户到户项目实施完成情况，并填写到户项目验收表。
10.行政村召开村级验收结果初审会议，审议通过到户项目实施验收合格情况后，汇总形成验收合格到户项目奖补发放申请报告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
11.乡镇人民政府召开工作审核会，审核通过各行政村到户项目验收合格情况后，乡镇、村公示10天无异议（村公示结果要书面报乡镇），形成验收合格到户项目奖补发放申请报告，报送县农业农村局审定。
12.县农业农村局主要采取实地方式，抽查乡镇上报到户项目验收合格情况，抽查通过后，下发到户项目奖补发放申请批复，同意奖补实施到户项目验收合格的脱贫户、监测户。并通过县财政“一卡通”系统发放奖补到户。
13.乡镇下发并公告到村关于同意到户项目奖补发放申请批复，同时公告全批项目实施完成奖补情况。
14.为缩短项目实施周期，各地可在公示期间，向县农业农村局申请，采用电话或实地入户方式同步开展县级审核抽验工作。
